
1、我们有保留控制我们个人经验知识产权的权力。
2、创作者应该得到补偿。
3、我们有保留允许私人对此知识产权合法复制的权力。
4、技术和信息的使用应该是合法的。
5、“版权”依存于“复制责任和义务”。

导言

我 们世界公民之所以支持 “IP Justice” 的这些原则是由于我们在数字世界的言论自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在民主的社会, 法律要反映公
众的价值观，例如发展创造力、促进信息自由和创新。但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知识产权法的通过却是花费公众的钱去满足一些特

定利益集团的利 益。我们承认创造力的维持需要一定的刺激，但是对知识产权的过渡控制会威胁到创作者与公众的传统平衡。
我们声明我们对知识产权所有者权力扩展的关心与传统的自由和保护无关。我们希望抵制对我们自己本身媒体控制使用的技术限制。
我们希望我们的知识产权法能够与我们的原则相称。 我们号召立法机关和法院能像为媒体巨头一样来保护公众的利益。

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我们集体反对以下危险在全世界蔓延:

• 永无休止的扩大版权持有年限，以至于缩小公众版权的质量和数量；
• 将公平使用权转移给过去的技术；
• 将对合法消费者的欺骗宣布为合法，和对公民自己的财产工程权力进行颠倒。
• 禁止技术信息公众化
• 加强反对他人对工具制造者和服务提供者侵害的法律责任。
• 在损失本地文化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迎合国际媒体巨头，在法律和技术上加强政权建设。
为了恢复知识产权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我们断言下面的原则是值得肯定的：

1、我们有保留控制我们个人经验知识产权的权力。
就像我们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电影、书籍和游戏一样，我们有权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设备、电脑或者操作系统。这个权力包括修
正或改变工程师媒体，允许我们 根据个人需要对其进行拆解和改装。技术使我们可以对消费的媒体进行更多的控制。我们不会通过超
越商品交易、减弱进攻性的语言或者使用自己制造的DVD机看 电影的来破坏版权。版权法使作者认为他们有权控制公众行为，而且理
所应当。但是，我们是在自己的家里使用合法得到的媒体和设备，其他人无权干涉。

2、创作者应该得到补偿。
创作者由于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 技术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机会，启发我们直接去赋予这些艺术家灵感，而不是依赖
电影和唱片公司，但他们通常不会付给我们这些创作者钱。 我们会对那些为我们提供艺术品娱乐的艺术家进行补偿，我们尊重他们的
知识产权。探索开发能够增强电子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的经济模式会进一步促进我们为创 作者进行补偿的目标。

3、我们有保留允许私人对此知识产权合法复制的权力。
我们有权使用或复制用于非商业化的音乐、电子图书和录影产品。这有时被称为“商品使用”和“商品交易”。这个条款准许在未经受权
的情况下将复制品用于对社会有益的行业如教育或仅供个人使用。

我们有权进行“时间转换”或者拷贝媒体节目以便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享用；或者“空间转换”，即将文件转移到另一个存储介质上的权
力；或“格式转换”，即将 文件转换为我们需要的或兼容的格式的权力。我们同样有备份或者像过去录制录影带那样对我们的数字媒体
文件进行存档收集的权力。

4、技术和信息的使用应该是合法的。
技术帮助我们锻炼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同样帮助我们在数字世界中享有应有的权力。如果法律赋予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的话，那么
描述如何使用技术的讨论信息也应该合法。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以及市场创新和竞争，并不具备持续破坏能力的使用技术应该合法。如果法律在维护我们自身利益上存在盲

区，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不能阻止别人的破坏活动而承担责任。

5、 “版权”依存于“复制责任和义务”。
公众暂时同意赋予作者知识产权是为了换取别的权力。利用技术手段去否定别人的权力是不公平的。如果版权持有人想获利，那么他
们就要承担适当的责任，如向公众权利妥协，允许私人复制等等。


